
(四)責任通報作業流程 

(如家暴、性侵害、身心虐待、體罰、霸凌、性騷擾、不當管教等) 

臺南市新樓幼兒園 112 學年度責任通報作業流程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發生事件 

接獲訊息 

進行通報 

與社政單位溝通、聯

繫處遇或輔導策略。 

評估是否啟動幼兒園危機處

理機制 

知悉事件 24 小時內依法進行

責任通報。 

一、<社政通報>本市家暴中心

或社政單位或內政部關懷 

E起起來網站。(保護專

線:113) 

(https://ecare.mohw.gov

.tw/) 

二、<校安通報>教育部校園安

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

心。 

(https://csrc.edu.tw/) 

三、<知悉通報> 

(一)案件知悉之人填具「教

保服務機構發生疑似違

法對待幼兒事件知悉通

報確認單」向負責人書

面署名確認通報。 

(二)負責人應填具「教保服

務機構發生疑似違法對

待幼兒事件通報表」，

以電信傳真或其他科技

設備方式傳送至教育

局。 

是否啟動 

1. 通知家長 
2. 通報 相關單位支援(社

政、警察、衛政) 
3. 幼兒園安全檢視 
4. 危機介入(情緒支持、心

理輔導) 

復原 

(輔導、慰助、安全設施) 

檢討改善(發生原因、幼兒

園防護、處置措施) 

資料歸檔 

(輔導、改善成果) 

結案 

否 

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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